《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及《裁量基准（2025年版）》解读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提升市场监管执法工作的规范性、统一性和透明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修订并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以下简称《适用规定》）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5年版）》（以下简称《裁量基准》）。现就相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 修订背景与过程。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先后出台指导意见，自治区政府颁布相关办法，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也对此提出明确要求。为适应法律法规立改废情况（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等修订）和执法实践需要，我区市场监管部门在2022年试行、2024年修订的基础上，于2025年再次对裁量权适用规定及基准进行了系统修订。

本次修订历时半年，过程严谨规范。一是开展实地调研，赴6个地州（市）了解基层执法实际情况；二是充分借鉴四川、上海、内蒙古等省份的先进经验；三是广泛征求意见，先后征集并研究采纳了各地州市局、兵团各师市局、机关各处室局及社会公众的合理建议；四是履行合法审查与决策程序，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会议讨论通过后正式印发。

二、 核心修订原则。修订工作严格遵循五大原则，确保裁量权行使的合法、公正、合理。一是合法原则，坚守法定权限、条件、种类、幅度和程序；二是公正公开原则，所有规定对外公布，未经公布不得作为处罚依据；三是过罚相当原则，处罚力度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匹配；四是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既纠正违法行为，又注重教育引导，促进当事人自觉守法；五是综合裁量原则，统筹考虑个案具体情况、地区发展水平、当事人主客观因素等，追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

三、主要法规依据。本次修订以上位法为根本遵循，主要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政府令第214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裁量基准》具体条款的制定，则涵盖了截至2025年10月1日前已颁布的80余部市场监管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地方性法规。

四、主要内容概述。本次发布的政策文件由《适用规定》和《裁量基准》两部分构成，二者相辅相成。《适用规定》是规范裁量权的“总章程”共41条，系统规定了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裁量规则、法定程序要求、内部指导与监督机制等，为全区市场监管系统执法人员提供了统一的操作指引。《裁量基准（2025年版）》细化处罚幅度的“标尺”，共分14章81节，包含442项具体裁量基准，结构更清晰，操作性更强。涵盖企业登记、广告、电子商务、产品质量、食品安全、价格、知识产权等市场监管主要业务领域。每项基准均从四个维度进行梳理，一是违法行为，明确违法行为名称，基本覆盖市场监管部门现有行政处罚职权事项；二是法律依据，列明所违反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具体禁止性、义务性及罚则条款；三是违法情节，将违法行为情节划分为“从轻”“一般”“从重”三个档次，并综合主观过错、持续时间、涉案金额、危害后果等因素，对每个档次的具体适用情形予以量化、细化描述；四是裁量基准，对应上述三档情节，明确具体的罚款计算比例或幅度。

五、 重要意义。《适用规定》和《裁量基准（2025年版）》的发布实施，旨在通过细化、量化行政处罚标准，有效压缩裁量空间，减少执法随意性，保障行政处罚的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防止同案不同罚、处罚畸轻畸重；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公信力；有利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加稳定、透明的制度预期；有利于提升执法效能，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明确、统一的执法尺度。

